AP B R AE R T

1142 B3 & 1 % 57085

£

!
7 R

E

.
|

a4

&/

B2

i 48 B3

ay
H

A

1B

g
nd -~
.u.T/

o/
e
LR
‘v

N—

e
4R
Yk
=
N

S

L

2
1
ooy
~ N
Bl
1/
pUS



Yo
Mz
&
BES
=
~ ~

\

N e
L
Ar

( G
OB

&/

BiRAr

7 NI A

P
1P

A

H

(g
i3

SR

o/
=

N—

2
-1
e
¥
&

Au

N—

4%)
X

B2



AR HRE R
o
TR LW G IR

Ja%i&@ﬂﬁﬁﬁ%ﬁ%;iﬁ’%ﬁ‘ﬁﬁii’*%§

i{»’-"—A TFEAFLED P FANRIOEL? 21p 16FFAF 4 ( 2

A2 o

AELARRRZEED PEL A REFEBRLTZERFE L2 o
EL d

- dl%?zz»&lgb,ﬁ i 7%
AL IR AGATE F12000 &~ > 0 E P LR e
FREATEBAD > B2 o X ERB 2
BAZFE BRMEE T g P TP ek o
WFF RARF IR F 3R~ FA20 % 19E - HADIE F 1 A
W EF P oo

S BT RaE s (ARG BRploav i BMAZ
> % iu,F FREPEFENRZRLRFREIHGMET (TR)
1,583,091~ » o ¥ Biff f G fEF 22 o 2w T2
Eg”]'()\‘fﬁfjigo,ooo;‘*’ir"‘fﬁ OZ{IZQ‘/Z‘\},@;’:—E—;J}%%% N 4
iéﬁw@’aniﬂ%%%ﬁ’gﬁ#ﬁwﬁaaaii
R X3 o

\T

SRR GRALRZIBRER > EBRBIHMBEEA SpmL
ez P wEFFAFLETHFL Y RT S0 L8 pprIne



|~
ETINS

N

2

o

LN
+ 7
c &

BRfLL 2EMARAF S MA LT E 111 1128 5F
EariE R E Fp T ?%iﬁi SRR o RN R R
At s ARIBER O EAF F6905LA [ 73 = 2P

ERRINER - TR fgjzwﬁﬁ FEH @z FEELE
T3 ARIBERD T EAF %1695%{,%‘?)@ WEAREEZ T
» B RLH = 0 ﬂz}»;}rur‘g R iR ERBREF LR A
PRl e Ay et rLfare LABHEHA %R
REFLARBAEZ G RIPAS] 2008 ~ 0 2 2 A ey
o HRER e RRAVREZRPEF G EEE

B
FPHAZEFE O RARGHAGH T ﬂ B ARG D] % 60F
5378 ~ % 8% %46iF & 2 hTL@WQ;4%ﬁ%’$dG%&’
a <

08 A A=Y
1F e
IIHEL12 21 24 o
= EY EY 115 7

—\\

]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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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更字第708號
聲  請  人 
即  債務人  侯妙慧  
代  理  人  李易璋律師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  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滙豐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 


法定代理人  紀睿明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 




法定代理人  伍維洪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東亮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 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鳳龍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 
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嚴陳莉蓮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簡  政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周以明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  


法定代理人  許國興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謝明忠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沈文斌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歐悅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 


法定代理人  林冠宏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鳳龍  
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債務人聲請更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聲請人即債務人候妙慧自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。
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，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1200萬元者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，得向法院聲請更生。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、第42條第1項、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聲請意旨略以：伊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合計約新臺幣（下同）1,583,591元，前曾聲請消債條例調解不成立。伊目前平均每月收入約30,000元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，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債務人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戶口名簿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111年、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、債權人清冊、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95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、存摺影本、債務人財產清單、所得及收入清單等為證，並有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95號聲請消債調解卷宗可稽 ，顯見其每月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已不足清償前揭積欠之債務。是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,200萬元，且已不能清償，堪認真實。此外，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，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，則債務人聲請更生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。
四、法院開始更生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定有明定，爰併裁定如主文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本件不得抗告
本裁定已於115年1月21日公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沈亭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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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債務人聲請更生，本院裁

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聲請人即債務人候妙慧自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16時起開始更生

程序。

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，且無擔保或無優

    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1200萬元者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清

    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，得向法院聲請更生。又法院開始更生

    程序之裁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。

  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、第42條第1項、第45條第1項分

    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聲請意旨略以：伊財產及收

    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合計約新臺幣（下同）

    1,583,591元，前曾聲請消債條例調解不成立。伊目前平均

    每月收入約30,000元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

    生活費用後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，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

    程序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債務人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

    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戶口名簿、財政部中

    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111年、112年綜

   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、債權

    人清冊、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95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

    、存摺影本、債務人財產清單、所得及收入清單等為證，並

    有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95號聲請消債調解卷宗可稽 

    ，顯見其每月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

    費用後，已不足清償前揭積欠之債務。是本件債務人主張其

    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,200萬元，且已不能清

    償，堪認真實。此外，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

    告破產之情事，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

    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，

    則債務人聲請更生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第

    1項。

四、法院開始更生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，消費

    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定有明定，爰併裁定如主文第2

    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本件不得抗告

本裁定已於115年1月21日公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沈亭彣

 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更字第708號

聲  請  人 

即  債務人  侯妙慧  

代  理  人  李易璋律師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滙豐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

法定代理人  紀睿明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



法定代理人  伍維洪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東亮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鳳龍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



法定代理人  闕源龍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嚴陳莉蓮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簡  政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周以明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 



法定代理人  許國興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謝明忠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沈文斌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歐悅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

法定代理人  林冠宏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鳳龍  

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債務人聲請更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聲請人即債務人候妙慧自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。

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，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1200萬元者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，得向法院聲請更生。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、第42條第1項、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聲請意旨略以：伊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合計約新臺幣（下同）1,583,591元，前曾聲請消債條例調解不成立。伊目前平均每月收入約30,000元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，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債務人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戶口名簿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111年、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、債權人清冊、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95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、存摺影本、債務人財產清單、所得及收入清單等為證，並有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695號聲請消債調解卷宗可稽 ，顯見其每月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已不足清償前揭積欠之債務。是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,200萬元，且已不能清償，堪認真實。此外，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，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，則債務人聲請更生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。

四、法院開始更生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定有明定，爰併裁定如主文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本件不得抗告

本裁定已於115年1月21日公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沈亭彣

 



